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的

态度，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并听取公司管理

层的说明后，现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定制家具生产项目、竹家具生产线

建设项目及偿还公司银行借款。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

凭借森源家具在定制家具领域的设计、制造与销售经验，拓展业务范围至市场广

阔的民用定制家具及健康环保的竹家具领域。前述募投项目的实施充分发挥了永

安市自然资源优势、上市公司资本平台优势、森源家具设计制造与销售渠道优势，

是整合上市公司与森源家具业务的有效举措；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

资产将上升，资产负债率降低，有利于优化财务结构。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投产后，

公司营业收入与利润水平将提升，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进

一步优化。 

3、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13.8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经福建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批复意

见之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按照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内容继续推进相关工

作。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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